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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关于

申报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通告

二○○七年 第 11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按照《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 号）要求，北京市

公安局对《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

现予发布实行。凡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符合此标准的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登陆北京市公安

局消防局网站（www.bjxfj.gov.cn）的重点单位申报栏目，从最

新通告中下载或到属地公安消防机构领取《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申报登记表》，并于 2007 年 7 月 15 日前将填好的表格送属地

公安消防机构审核确认。凡符合《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

标准（2007 年修订版）》的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的，将依

法追究有关责任。

特此通告。

附件：1.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

2.各区县（地区）公安消防机构联系电话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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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
（2007 年修订版）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属于北京

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一、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堂、公共

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一）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米（含本数，下同）以上且经

营可燃商品的商场（商店、市场）；

（二）客房 50 间以上的宾馆（饭店、旅馆）；

（三）公共的体育场（馆）、会堂；

（四）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娱乐场所。

二、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一）住院床位在 50 张以上的医院；

（二）老人住宿床位在 50 张以上的养老院；

（三）学生住宿床位在 100 张以上的学校；

（四）幼儿住宿床位在 50 张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

三、国家机关：

（一）区（县）级以上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三）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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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的办事机关；

四、广播、电视和邮政、通信枢纽：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

（二）邮政和通信枢纽单位。

五、交通枢纽、客运车站：

候车厅、候船厅的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客运车站、

交通枢纽和客运码头。

六、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

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

（一）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展览馆；

（二）公共博物馆、档案馆；

（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区（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七、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八、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存储、供应、销售单

位：

（一）生产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工厂；

（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灌装站、调压站；

（三）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专用仓库（堆场、储罐场所）；

（四）营业性汽车加油站、加气站，液化石油气供应站（换

瓶站）；

（五）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甲、乙类）且店内甲类物品

存放总量达 200 公斤以上或甲、乙类物品存放总量达 500 公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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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化工商店。

九、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

生产车间员工人数 100 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

集型企业。

十、重要的科研单位：

（一）国家和市级科研单位；

（二）负责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科研单位；

（三）科研中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的科研单位。

十一、高层公共建筑、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粮、棉、

木材、百货等物资仓库和堆场，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一）高层公共建筑的办公楼（写字楼）、公寓楼等；

（二）城市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等地下公共建筑和城市

重要的交通隧道；

（三）国家储备粮库、总数量 10000 吨以上的其他粮库；

（四）总储量 500 吨以上的棉库；

（五）总储量在 10000 立方米以上的木材堆场；

（六）总储存价值 1000 万元以上的可燃物品仓库、堆场；

（七）国家和市级等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十二、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

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单位：

（一）营业总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证券交易所；

（二）营业点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劳务、人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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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三）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教堂、清真寺、寺庙、

道观等宗教场所（非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四）市级以上的旅游景区；

（五）建筑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的民俗旅游度假村；

（六）其他。

十三、铁路、交通、民航、林业系统各单位，由各系统主管

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制定界定标准。

《北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2007 年修订版）》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2002 年 2 月发布的《北京市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同时废止。

说明：

（一）一个物业小区内有多栋高层公寓等建筑物而且同属一

个产权单位和物业管理单位的，按一个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

（二）一幢建筑物中各自独立的产权单位或使用单位，凡符

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应当各自独立申报备案；如建

筑本身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该建筑物产权单位也

要独立申请备案；

（三）有隶属关系的单位，不在同一地点且符合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不论下属单位是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均

应当独立申报备案；位于同一地点的有隶属关系的单位，如下属

单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且符合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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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独立申报备案；

（四）区（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机关的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上述机关可根据

需要确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具体组织和实施落实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

（五）个体工商户如符合企业登记标准且经营规模符合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也应当向属地区（县）级公安消防机

构申报备案；

（六）铁路、交通、民航、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

监督职责范围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向铁路、交通、民航、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由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

构报市公安局消防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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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区县（地区）公安消防机构联系电话

东城 84081199 西城 66052314

崇文 67100736-308 宣武 83539879

朝阳 87649579 海淀 82571447

丰台 88249926 石景山 68862643

门头沟 61865084-8205 房山 81380077

通州 81523120-820 大兴 69242018

顺义 80485119-552 昌平 89741198

怀柔 69655676 平谷 69962952

开发区 67881161 密云 69027887

延庆 81198125 燕山 69342019

西站 63953640 天安门 85223695

公交 60548655 清河农场（天津）：85225040-5126

备注：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网站咨询电话：62241188-2312


